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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是生活的圣经。
民法不仅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亦是生活的指导。
民法不仅是裁判规则，更是不可或缺的行为规则。
民法是经用济世之学。
民法根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民法是万法之母。
例如，刑法中的盗窃，要以民法中的“所有”和“占有”为逻辑基础。
再如，法律关系的概念源自民法，随后才有经济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等。
民法为部门法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基础。
民法，是应用法学的法理。
民法对应用部门法的掌握，提供了原理。
　　掌握了民法，就有了笑傲江湖的资本。
　　民法作为制度，以法条为表现形式。
对重点法条进行归纳整理，是掌握民法的必修课。
《“法大司考”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第2册）（民法·知识产权法）》以重点法条
为基础，作了有限度的理论扩展和剪裁，使之符合考试需要，又不至于不合理地加重读者的负担。
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比较简洁，是《“法大司考”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第2册）
（民法·知识产权法）》的特点。
　　‘民法的学说纷纭，一个具体的观点，就可能有甲说、乙说和丙说。
《“法大司考”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第2册）（民法·知识产权法）》观点的确立
，依序是法条、真题和通说。
例如有学者认为因表见代理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而《合同法》第49条、《合同法解释（二）》
第13条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其他违法事由，因表见代理订立合同为有效合同，因为表见代理发生如同
有权代理的效果。
观点的可靠性，也是《“法大司考”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第2册）（民法·知识产
权法）》的一大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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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隋彭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讲民法。
多年的司法考试授课经验，典型案例设计举一反三；授课风格细致而又风趣，深受广大学员欢迎。
 刘智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副所长。
从事法学教育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严谨、认真，授课思路清晰，对司法考试所涉民法考点把
握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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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考点精解 一、民法的概念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
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 法律有公法与私法之分。
规定国家权力，调整国家活动关系的法律为公法；规定私人权利，调整私人活动关系的法律为私法。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是私法。
民法与经济法不同，经济法是公法，是规定国家通过政府管理、调节、干预市场经济的法。
 法律有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分。
实体法规定主体权利义务的存在、性质及其范围；程序法规定权利义务实行的手续、顺序。
民法是实体法，因为它着眼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诉讼法属于程序法，因为它规定了事物的
发展顺序和证据运用的规则。
 民事法律规范有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之分。
强行性规范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排除适用。
学生应当注意区分，哪些是强行性规范，哪些是任意性规范。
如关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规定，是强行性规范。
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规范中，任意性规范较多。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分财产归属关系和财产流通关系人身关系分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一）人身关系及其特征 
人身关系是基于自然人的存在，基于对自然人生命体及精神的保护而产生的关系。
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1．人格关系及其特征。
人格关系，是因自然人彼此人格的存在而产生的关系，是基于人格权而产生的关系。
因此其具有以下特征： （1）人格是一种主体资格，是一种生而有之的权利。
人格，是自然人立于天地之间生存、生活的主体资格，是平等地进入社会、进入市场的主体资格，是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
人格权使人真正享有做人的资格。
在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主体资格（人格），因而被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2）严格意义上的人格权，是自然人的人格权。
我们常说法人也有人格。
法人的人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主体资格、市场交易的主体资格，这种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是
不同的，具有不同的内容。
 （3）人格权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
人格权本身不是财产利益。
但是，人格权可以派生财产利益，例如，对肖像的利用就可以产生财产利益。
 （4）人格权是专属权。
人格权不得抛弃和转让。
 （5）人格权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
物质性人格权是人格的物质性要素，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
精神性人格权是人格的精神性要素，包括姓名、名誉、荣誉、隐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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